
玉溪玉交客运有限公司易门分公司关于下达2023年度农村客运补贴资金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

（涨价部分）新能源公交车分配方案

易门县交通运输局：

玉溪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易门大队：

根据玉财建【2024】147号《玉溪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23年度农村客运行补贴资金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（涨价部分）》附件4分配明细表的通知，结合补贴资金，制定新能源公交车车辆补助分配方案如下：
2023年城市新能源公交车10辆（其中年内1辆停运、1辆转回新能源公司），全年总营运天数3528天，共计7.6标台，交通发展奖励资金（涨价部分）分配明细表附件4中，财政补助总资金为14万元，分配方式按车辆标台、营运天数、营运月份来分配。
（1）补助总资金÷公交车总标台 = 每标台补助资金；

（2）每标台补助资金÷300天=每天补助资金；（营运车辆全年报班天数最高不超过300天，超出300天的按300天计算，不足300天的按实际报班天数计算）
（3）每天补助资金×每车实际营运天数×车辆标台=每车实际补助资金。

（4）补助总资金－2辆1标台公交车补助资金=其余8辆公交车补助总资金；
（5）其余8辆公交车补助总资金－6000元（云FY1098车辆在2018年1月至3月，按代表提案再次开通易门至江口线路运行补助)=其余车辆补助资金；

（6）其余车辆补助资金÷车辆数8辆÷12个月=每月补助资金；

（7）每月补助资金×每车实际运营月份=每车实际补助资金。
该分配方案上报，敬请易门县交通运输局、玉溪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易门大队给予审核、审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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